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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工程概况：

1.1工程名称：内城河溢流堰工程   
1.2建设地点：泰兴市延令街道。工程概况：主要实施新建一座溢流堰，净宽10米，安装闸门设备、机电工程等。
1.3计划工期：见招标文件；

1.4环境保护要求：必须符合当地环保部门对噪音、粉尘、污水、垃圾的限制或处理的要求。

1.5工程招标范围：内城河溢流堰工程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工程 
编制依据
2.1由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的《内城河溢流堰工程》施工图（2025.07)；

2.2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(估)算编制规定》苏水基〔2016〕26号文 以及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(估)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年修订版）；

2.3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(GB50501-2007)、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0年版）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(2014年)及相关工程量计算规范；

2.4《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据调整办法》办水总〔2016〕132号文；

2.5《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》苏水规〔2017〕2号文；

2.6《江苏省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》(2017年版)；

2.7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动态基价表》(2017年版)；

2.8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（办财务函〔2019〕448号）;

2.9材料价格按泰州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5期信息价，无信息价的部分参照同期市场询价除税列入；

2.10人工单价按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的苏建函价[2025]66号；
2.11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现行计价规定；

2.12其他相关资料。

计价说明
3.1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计价

3.1.1疏浚工程；
3.1.2 土方工程；
3.1.3混凝土工程；

3.1.4钢筋加工及安装工程；

3.1.5砌筑工程；

3.1.6其他工程；

3.1.7安装工程
3.1.8安全文明施工费:按安全文明费计算值计入；
3.1.9环境保护：按工程量清单计价*0.31%；临时工程、保险费：按工程量清单计价*0.5%；
3.1.10专业工程措施项目：按常规考虑；
3.2其它项目清单计价

3.2.1预留金:无；
3.2.2暂估价：无；

3.2.2.1材料暂估价: 本工程无材料暂估价；

3.2.2.2专业工程暂估价
3.2.2.2.1集控中心数据平台对接,无缝对接原平台编程费暂按50000元考虑；
3.2.2.2.2光纤数据，电信、移动、广电专线暂按6500元考虑；
3.3税金：按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准的通知（办财务函〔2019〕448 号）文中的税金税率为9%计算。

四、其它说明：
4.1拆除工程量均为暂估数量，结算按实调整；

4.2围堰、便道工程量是按设计图示估算的，结算时按审批后的施工方案并结合实际现场工程量调整，但原则上不能超过预算工程量；

4.3淤泥干化单价中已包含租赁场地、外运处置消纳等费用，承包人自行对接属地街道社区，就近租赁场地组织施工；
4.4施工单位现场临时接电、用水自行考虑，预算中已列入相关接驳费用，施工单位自主报价，结算时不另行增加费用；

4.5承包人应自行踏勘现场合理确定施工方案，因本工程施工采取的各项措施费承包人综合考虑于报价中，后期结算不增项；

4.6本工程所有砼按商品砼考虑。砼构件模板均按接触面积计入对应清单；

4.7若工程量清单与图纸不一致之处，以工程量清单为准,结算按实计

量；
4.8预算中以下几条清单采用简单定额编制

序号
项目编码
项目名称
单位
工程量
1
500104002001

河道疏浚
M3
720
CS006002
接电、接水费用

项

1

4.9本工程编制说明不仅仅限于以上工作内容，未尽事宜，按施工常规考虑且必须满足施工验收规范的要求。





